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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合宪性审查的
规范依据及基本框架

刘国 成溢

  摘要:我国合宪性审查的规范依据包括宪法性规范和党章性规范。这两套规范依据之间既存在显著的差异,

又具有密切的联系,在合宪性审查机制中的适用顺位和适用范围有所不同。我国合宪性审查机制由国法系统的合

宪性审查和党规系统的合宪性审查构成。两套合宪性审查制度在审查主体、审查标准和处理方式等方面存在差

异,应通过建立衔接联动机制来确保二者之间的协调和统一,以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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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国合宪性审查的规范依据

凯尔森认为,一个“法律规范之所以有效力是因为它是按照另一个法律规范决定的方式被创造的,因此,
后一个规范便成了前一个规范的效力的理由”①。合宪性审查应有一套完备的规范来设定,设定合宪性审查

的这套规范本身又需要以某种规范作为权威性根据,为设定合宪性审查的规范提供权威性根据的规范便成

为合宪性审查的规范依据。构建我国合宪性审查机制,必须首先确定其规范依据。
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必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

理政。”②“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都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又是依

法治国、依法执政的关键,而合宪性审查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逻辑结果。可见,“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
据宪法治国理政”都是合宪性审查内在的必然要求。由此可知,我国合宪性审查的规范依据包括两个方面:
以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为首的宪法性规范和以作为党内根本法的《党章》为首的党章性规范。这两套规

范既存在显著差异,又具有密切联系,二者在我国合宪性审查机制中的适用有所不同。
(一)以《宪法》为首的宪法性规范依据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为首的宪法性规范,包括《宪法》和其他宪法性规范。

1.《宪法》中的规范依据

《宪法》中的规范依据包括《宪法》序言最后一自然段、第一条第二款、第五条。
(1)《宪法》序言最后一自然段中的原则性规范依据。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宪法》是国家的根本

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二是所有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三是所有组织、团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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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页。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5页。



个人都负有维护《宪法》尊严和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其中,第一个方面的内容是决定性的,后面两个方面

的内容是第一方面内容所派生的。《宪法》是国家根本法并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宪法》作为合宪性审查依据

的原生性内因,决定了所有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并负有维护《宪法》尊严和保证

《宪法》实施的职责的派生性义务。
(2)《宪法》第一条第二款中的规范依据。该款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社会

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位居《宪法》确认的四项基本原则之首,直接决定着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

等其他各项制度的内容。包括合宪性审查制度在内的其他各项制度必须与社会主义制度相一致,一切不符

合社会主义制度的规定都是无效的。
(3)《宪法》第五条的规范依据。该条是《宪法》序言最后一段作为合宪性审查原则性依据的具体展开,其

中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是合宪性审查的追求目标,也是构建

我国合宪性审查机制的重要根据①;第二款至第五款则是第一款内容的逻辑要求,是对第一款精神内涵的进

一步拓展,也是对序言最后一段原则性依据的明确化。

2.其他宪法性规范中的规范依据

其他宪法性规范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

作办法》(以下简称《备案审查办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下简称

《监督法》)中的相关规范。
(1)《立法法》中的规范依据。《立法法》第一条关于立法目的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是对《宪法》第五条第一款内容的援引和适用;第三条规定的依宪立法原则和第四条规定的维护法制统

一原则都是审查和判断法律、法规、规章违宪和违法与否的重要标准,是合宪性审查的规范依据。第五章备

案审查中的相关规定是合宪性审查直接的规范依据,如第八十七条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

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该条是《宪法》序言和第五条的

具体化适用,并把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纳入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的范围。此外,还有关于立法权限的

规定,如第七条、第八条关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限的规定,第九条、第十条关于授权立法的规定。上

述规定都是合宪性审查重要的规范依据。
(2)《备案审查办法》中的规范依据。把“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作为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重要抓手

和着力点”②,构建我国合宪性审查机制的实践探索,能够为合宪性审查奠定基础、积累经验。备案审查制度

中关于备案审查功能、审查机构的审查职责、审查标准等规定,为我国合宪性审查提供了直接的规范依据。
其中第三条有关备案审查功能的规定③,不仅明确了保障《宪法》实施是备案审查的重要功能,而且规定《宪
法》是备案审查的首要依据;第二十条关于备案审查职责的内容④,规定了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对于规范性文

件涉及《宪法》的问题进行合宪性审查;第三十六条规定了备案审查的宪法标准⑤,把《宪法》放在首要位置,
凸显了《宪法》在备案审查标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上述条款为备案审查中的合宪性审查提供了直接的规

范依据。
(3)《监督法》中的规范依据。《监督法》中也有合宪性审查规范依据的内容,如第二条规定,“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行使监督职权”;第二十八条规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备案、审查和撤销,依照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办理”。而《立法法》的有关规定主要

是第五章关于备案审查的规定,如前所述,这是合宪性审查的重要规范依据。
(二)以《党章》为首的党章性规范依据

以《党章》为首的党章性规范包括《中国共产党章程》(以下简称《党章》)和其他党章性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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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规定同时也是党中央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全面依法治国”的宪法根据。
江必新、蒋清华《习近平法治思想对宪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创新》,《法学评论》2021年第2期,第12页。
即“全国人大常委会依照宪法、法律开展备案审查工作,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保障宪法法律实施”。
即“对法规、司法解释及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中涉及宪法的问题,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应当主动进行合宪性审查研究”。
即“对法规、司法解释进行审查研究,发现法规、司法解释存在违背宪法规定、宪法原则或宪法精神问题的,应当提出意见”。



1.《党章》中的规范依据

(1)《党章》总纲第一段开宗明义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十

五大首次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该主张于1999年修宪时写入《宪法》第五条。依法治国

是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需求和重要保障,合宪性审查是依法治国所要求的依宪治国和依宪

执政的重要举措,理应接受党的领导,符合党的主张和路线、方针、政策,是合宪性审查的题中应有之义。《党
章》是党的主张和路线、方针、政策最集中的体现和反映①,由此决定了《党章》必然成为合宪性审查的重要依

据。
(2)《党章》总纲最后一段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是党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

自觉服从宪法和法律约束的先进性反映,也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宪法和法律是在党领导下制定的,党贯

彻执行宪法和法律实质上是贯彻党的主张、执行党的政策,所以,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与党对合宪性

审查工作的领导以及《党章》作为合宪性审查的规范依据是一致的。
《宪法》序言和正文第一条都确认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地位,从“宪法发生学的意义上肯

定党及其所代表的人民拥有超越宪法和法律之上的主权地位”②,这实际上决定了包括合宪性审查在内的所

有国家制度都必须与党的主张、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保持一致。我们把党的领导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层

面,强调党领导一切、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必须保证和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

稳步前进③。《党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方向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规定,决定了《党章》必然成

为我国合宪性审查规范依据的重要组成部分。

2.其他党章性规范中的规范依据

《党章》之外的其他党章性规范中也有涉及党关于国家体制和政策等重大问题的内容,尤其是党的重要

会议通过的文件所体现的原则和精神,是党在特定历史时期基于对时局研判而作出的重要决定,在宪法和法

律尚未修改之前,应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予以贯彻执行。例如,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凡立法涉及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的,必须报党中

央讨论决定”,“法律制定和修改的重大问题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向党中央报告”。在《立法法》尚未修改之

前,这些规定和要求事实上已经在立法程序中得到贯彻执行,理应成为合宪性审查的规范依据。又如,历次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对《宪法》修改的建议,在全国人大会议召开之前在国家生活中也已经按照党的修

宪建议执行,其中包含的内容和精神在尚未正式修改《宪法》时,应成为合宪性审查的重要标准和规范依据。
不过,从性质而言,由于《党章》规定的是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等最重要的问题,是党内法规中具有最高效力

的根本法,其他党章性规范是为了落实《党章》规定的内容,是对党章所规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等重要问题

的执行性规范,因此,其他党章性规范也是我国合宪性审查规范依据之一。
(三)宪法性规范与党章性规范的关系及适用上的差异

1.两套规范体系之间的关系

邓小平曾指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

保障。”④此言精辟地阐明了《党章》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宪法性规范与党章性规范这两

套规范体系之间的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表明党规和国法

都是管党治国的重要法宝。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快形

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加快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⑤。由此可知,党规和国法都是中国特色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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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章》总纲第二至第九自然段规定了党的指导思想,体现了党的立场和主张;第十至第十九自然段阐明了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

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第二十至二十三自然段规定了党对民族、宗教和统一战线等各方面的基本政策和重大主张。
强世功《党章与宪法:多元一体法治共和国的建构》,《文化纵横》2015年第4期,第27页。
虞崇胜《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四重逻辑》,《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5-13页。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47页。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

15页。



主义法治体系的组成部分。《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宪法》是最根本的国法,二者分属不同的规范体

系,虽然在本质属性、约束对象和效力形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二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存在着相互支

撑、相得益彰的紧密联系①。《宪法》序言与《党章》总纲是高度一致的,《宪法》的内容以《党章》确立的理论、
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南,故宪法性规范与党章性规范实质上是相统一的。其中,党章性规范是宪法性规范的

基础和保障,宪法性规范是党章性规范的体现和维护。宪法性规范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体现了《党章》所确

立的党的理论和主张,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实际上就是确保《党章》确立的党的理论和主张得到贯彻

实现。
虽然宪法性规范和党章性规范具有密切联系,二者都应当是合宪性审查的规范依据,但基于它们分属不

同的规范体系,在本质属性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故二者在合宪性审查中的适用有所不同。

2.两套规范体系在适用上的差异

首先,适用的顺位不同。宪法性规范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宪法性规范的内容不会与党章性规范的内容

相抵触,从逻辑而言不违反宪法性规范就不会违反党章性规范,所以在对法律法规进行合宪性审查过程中,
应当把宪法性规范作为审查依据。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如果合宪性审查对象没有违反宪法性规范,就不会

存在违反党章性规范的情况,也就没必要再进行合章性审查了。但是,党章性规范是党的主张和政策的体

现,虽然党章性规范中的内容大都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规定在宪法性规范中,然而党的主张和政策

具有灵活性和变通性,有些党的主张和政策会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而进行调整,如果调整后的党的主张

和政策暂时还不太成熟,或者还没有及时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党的这部分主张和政策就不会规定

在宪法性规范里面。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符合宪法性规范就不一定符合党章性规范。因此,凡涉及重大政策

调整、重大决策部署或者重大改革方向的事项,在对法律法规进行合宪性审查之后,还需要以党章性规范作

为规范依据,对其进行合章性审查。
其次,适用的范围不同。党章性规范在性质上属于党内法规,其效力对象主要是党组织和党员②,故党

章性规范主要适用于党内法规的合宪性审查。党内法规的合宪性审查是以《党章》为最高标准对其他党内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的审查③。2019年修订的《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二条分别规定了党

内法规前置审核和事后审查中的合宪性审查④。同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

规定》第十九条规定,对违背党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以及违反宪法和法律等情况的,审查机关应当

不予备案通过,并要求报备机关进行纠正。宪法性规范在性质上属于国法体系,适用于对国家法律法规的合

宪性审查。国家法律法规的合宪性审查是以《宪法》为最高标准进行的审查,我们目前尚未建立起正式的和

系统的合宪性审查机制,前述《备案审查办法》第三条、第二十条和第三十六条为备案审查中的合宪性审查提

供了依据,是国家法律法规合宪性审查的有益探索和实践。
宪法性规范和党章性规范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组成部分,二者在内容上应保持协调一致,

共同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性。因此,党规内的合宪性审查与国法内的合宪性审查需要进行衔接和沟通,
这是构建我国合宪性审查机制应当注意的问题,有助于形成完整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宪性审查机制。

二 我国合宪性审查体系的构成

合宪性审查机制是关于宪法监督的系统性制度安排,构建合宪性审查机制必须从全局和整体角度出发,
“任何单一的宪法监督主体都无法合理、有效地完成宪法监督职责”⑤。与此相适应,任何单一的合宪性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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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周叶中、汤景业《论宪法与党章的关系》,《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年第3期,第83-91页。
基于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有些党内法规出现效力外溢的现象,适用于非党组织和非党员,如《关于省、市两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干部配偶、
子女经商办企业的具体规定》、《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对于党内法规效力外溢问题,可参见:章志远《党内法规专题研究

述评》,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116-119页。
关于党内法规合宪性审查的机制,详见后文。
其中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前置审核内容包括:是否符合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等政治要求;是否同党章、党的理论

和路线方针政策相抵触;是否同宪法和法律不一致等。第三十二条规定的事后审查内容为:同党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相抵触;同宪

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等。
李忠《宪法监督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页。



制度都不符合我国合宪性审查的实际和需要。事实上,当前我国正在实行的备案审查制度就是一套复合型

备案审查机制,主要由人大的备案审查和党委的备案审查构成,这两套备案审查制度分别颁布了相应的审查

规定①。在备案审查中,人大常委会对国家法规、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进行备案审查,党委对党内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进行备案审查②。实践中,凡涉及党委意志的规范性文件不纳入人大审查监督范围,而是纳入党

内规范性文件的审查监督范围。由此可知,在我国备案审查中,只有属于人大监督范围的规范性文件才能由

人大进行审查,党委制发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党政联合制发的规范性文件都纳入党内法规审查监

督范围,形成了两套并行的审查监督系统。当前的备案审查机制能够为未来的合宪性审查机制奠定基础并

积累经验,可以说是未来我国合宪性审查机制的雏形。我国合宪性审查机制必须在现有基础上展开,形成国

法系统的合宪性审查和党规系统的合宪性审查。
(一)国法系统的合宪性审查

国法系统的合宪性审查是传统合宪性审查的基本形态。国家法律体系由国家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法规

等规范性文件构成,对国家主权范围内的所有组织和个人具有约束力,是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持国家稳定最主

要的规范体系。因此,国法系统的合宪性审查是合宪性审查体系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在合宪性审查体系中占

据显著地位。
尽管如此,国法系统的合宪性审查并不是我国合宪性审查的全部内容。对于违宪涉及的重大政治问题,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很难对这些问题进行审查和监督,只有党中央才能够对合宪性审查中涉及的关于党的

重大方针政策作出部署、安排和协调③。基于功能适当原则,各国合宪性审查机关都秉持“政治问题不审查

原则”,尤其在司法性质的机关行使合宪性审查权的国家更是如此。我国的“宪法文本本身没有明确赋予全

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查党的文件的权力。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的特殊性问题,如果赋予人大审查

党的各类文件的权力,那么必然造成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监督与‘党的领导’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④。因

此,在我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只能对国法系统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合宪性审查,无权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进行合宪性审查。
(二)党规系统的合宪性审查

这是党委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进行的合宪性审查,是我国合宪性审查机制最典型和最突出的地

方,也是学界在探讨构建我国合宪性审查机制时容易忽略之处。如果站在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特别是站在

依法治国整体事业的高度,就会发现,理论和实践中关于宪法监督制度的各种设想,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宪法监督的关系。过去关于宪法监督的种种设想,未能取得成功,根本的原因就是对党的

领导缺乏充分的考虑⑤。实际上,我们党十分重视党规系统的合宪性问题,党内实际上是存在着合宪性审查

实践的。习近平多次强调,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党的领导’绝不意味着

执政党可以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政党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⑥。实践中,党
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是否同宪法和法律相一致,对于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党内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审查机关不予备案通过,并要求报备机关纠正。
由党委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合宪性审查有如下益处。第一,避免发生政治冲突。中国共产党

是国家的领导党和执政党,由党委处理党内出现的违宪案件,就能够避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监督审查

6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全国人大常委会2019年颁布了《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这是由以前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

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和《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合并修改完善而成的。2012年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备案审查规定》,并于2019年进行了修订。
对于党政联合发布的文件,采取由党委处理的解决方式。这是由于,党政联合发布的文件,涉及党委的决策,体现党委的意志,不属于人大常

委会的监督范围,不纳入备案审查范围,如公民、组织对此类文件提出审查建议,由人大转送党委研究处理。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备

案审查室《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理论与实务》,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49页。
刘松山《健全宪法监督制度之若干设想》,《法学》2015年第4期,第130页。
李玮《论党内法规的合宪性审查》,《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56页。
刘松山《健全宪法监督制度之若干设想》,《法学》2015年第4期,第125页。
秦前红《中国现行宪法中的“党的领导”规范》,《法学研究》2019年第6期,第27页。



可能带来的政治冲突①。第二,弥补“政治问题不审查原则”带来的缺憾。国家合宪性审查机关通常会基于

功能适当原则回避政治问题,如美国普通法院的合宪性审查明确提出了“政治问题不审查原则”,德国联邦宪

法法院也将政治问题排除在合宪性审查之外。秦前红主张,“政治问题不审查”是我国合宪性审查应该秉持

的重要理念,认为政治问题并非合宪性审查机构能够独立做出判断,应排除在合宪性审查之外②。“政治问

题不审查”原则导致了一些违宪行为不能得到纠正和处理,不利于保障《宪法》实施,有损《宪法》的权威性,但
这是由国家机关作为合宪性审查主体时出现的情况,由党委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合宪性审查就能

弥补这一缺憾。
总之,宪法法律、党章党规分别是党依宪执政、治国理政的基础和保障,是党提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不可或缺的两个“驱动力”,为国法系统的合宪性审查和党规系统的合宪性审查创造了前提条件;“四个

全面”中的“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为国法系统的合宪性审查和党规系统的合宪性审查奠定了政

治基础,二者共同构成我国合宪性审查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 我国合宪性审查的主体和标准

按照前述对合宪性审查体系的构想,我国合宪性审查的主体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党的全国代表大

会及其中央委员会,其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国法系统的合宪性审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中央委员

会负责党规系统的合宪性审查。这两类合宪性审查主体从事合宪性审查工作的标准不同。
(一)我国合宪性审查的主体

1.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根据《宪法》第六十二、六十七条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合宪性审查是宪法监督最

重要的途径和手段,合宪性审查的职权自然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国

法系统合宪性审查的主体③,是由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决定的,对此学界已达成共识,无需赘

言。这里需要着重强调以下几点。
(1)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只能对国法系统进行合宪性审查,即对立法机关、行政机关颁布的法律法规等

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进行审查。这是由于,除了前文提及的避免发生政治冲突等原因之外,根据职权法定原

则,公权力机关不得行使法律未授予的权力,《宪法》和《立法法》均未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党规系统的

合宪性审查权,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得对党内法规及其规范性文件进行合宪性审查。
(2)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合宪性审查权,并不排除其他国家机关的合法性审查权。这就是要区分合

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即其他国家机关如国务院、省级人大常委会等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仍然有权行使其

职权范围内的合法性审查权,但其他国家机关在合法性审查中遇有涉及合宪性的问题,则应提交全国人大及

其常委会处理。
(3)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党规系统的合宪性审查主体的衔接沟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合宪性审

查过程中,对于法律法规涉及党章、党的理论、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或者国家重大改革方向的问题,无权自行

处理,应与党规系统的合宪性审查主体进行衔接沟通,听取党规系统合宪性审查主体的意见。

2.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中央委员会

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法系统的合宪性审查权相对应,党规系统的合宪性审查权应由党的全国

代表大会及其中央委员会行使④。由党委承担合宪性审查的一部分职能,突出体现了我国合宪性审查机制

的中国特色。“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但这并不是说宪法监督只能由全国人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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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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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刘松山《健全宪法监督制度之若干设想》,《法学》2015年第4期,第136页。
秦前红《合宪性审查的意义、原则及推进》,《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2期,第70-71页。
关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合宪性审查的职能分工,可参见:胡锦光《论我国合宪性审查机制中不同主体的职能定位》,《法学家》2020年

第5期,第69-83页。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可由中央委员会的常设机关中央政治局行使。



其常委会垄断”①。把党内法规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说明党内法规是法规范的一种表现形式②,
党委行使党规系统的合宪性审查权,是党内法规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组成部分所必然得出的逻

辑结果。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在党内具有最高权威,党的中央委员会是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选举产生的党的核心权力机构,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领导机关。只有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即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中央委员会有权对党内法规进行合宪性审查,其具体工作可由作为办事机构的中央

书记处或者中央办公厅负责。各级党组织在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备案审查过程中,发现涉及《宪
法》的问题,应提交中央书记处或者中央办公厅依照党委与人大之间的衔接联动机制的规定办理③。

(二)我国合宪性审查的标准

合宪性审查的标准是合宪性审查主体在进行合宪性审查过程中必须坚持的准则和依据。国法系统的合

宪性审查和党规系统的合宪性审查是我国合宪性审查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两套系统的合宪性审查标准

有所不同。

1.国法系统合宪性审查的标准

国法系统合宪性审查的标准主要包括合宪性标准和政治性标准两个方面④,其中合宪性标准是首要标

准,政治性标准是最高标准。《宪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占据最高地位,故国

法系统的合宪性审查自然应首先以《宪法》作为审查标准。合宪性标准包括《宪法》条款的具体规定、宪法原

则和宪法精神。
但合宪性标准不是国法系统合宪性审查的唯一标准,政治性标准是我国合宪性审查特色的又一表现。

前文提到,虽然一般而言党可以通过法定程序将其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规定在《宪法》里,但随着时局变化而

新产生的党的理论、重大决策部署或者重大改革方向等内容并不一定能及时规定在《宪法》里。而合宪性审

查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举措,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是一条意涵丰

富的法理命题,首先是目标方向、发展道路、战略决策上的领导⑤。党的理论、重大决策部署或者重大改革方

向反映了党对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当它们还没有来得及规定在《宪法》中的时候,在对国法系统进行合宪性

审查时不仅应坚持合宪性标准,还必须坚持政治性标准,在法律法规符合《宪法》的前提下,在特定情形下还

应把政治标准作为合宪性审查的最高标准,对于涉及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或者国家重大改革方向的问题

进行审查。

2.党规系统合宪性审查的标准

党规系统合宪性审查的标准主要包括合宪性标准、合章性标准和政治性标准三个方面。《中央党内法规

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提出,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宪法为上,党章为本”⑥。
党内法规已经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为我国的一种法规范,必须与《宪法》保持一致且须接受合

宪性审查,因此《宪法》应作为党内法规的审查标准。《宪法》作为党规系统合宪性审查的标准,主要针对《党
章》以下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应当根据党内法规合宪性审查的范围选择确定《宪法》在党规系统合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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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刘松山《健全宪法监督制度之若干设想》,《法学》2015年第4期,第131页。
郑贤君《论宪法作为党内法规的审查标准》,《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第31页。有学者认为:“在规范党的领导和执政活动

中,党内法规基于国家治理功能的规范属性可以定位为特殊法规范。”参见:张晓瑜、秦前红《“法多元主义”视角下党内法规规范属性探析》,
《河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第48-57页。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中央委员会不仅是党规系统的合宪性审查主体,也是党规系统合章性审查的最高权力机关。《党章》是党规系统具有

最高效力的根本法,《党章》之外的其他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是否符合《党章》,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拥有最终决定权。如果各级党组织在日

常备案审查中发现有违反《党章》或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应报请中央书记处或者中央办公厅处理。
本文区分了合宪性审查和合法性审查,并认为合法性标准和适当性标准是合法性审查的标准,而不是合宪性审查的标准。
张文显《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年第1期,第26页。
所谓“宪法为上”,是指“以宪法为基本遵循,保证党内法规体现宪法和法律的精神和要求,保证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内在统一,确保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认真履行党内的各项职责和义务”。所谓“党章为本”,是指“以党章为根

本,按照党章确定的基本原则、要求和任务,推进党内法规制定工作”。参见:李树忠《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的再阐释》,《中国法律评论》

2017年第2期,第64页。



审查中的适用①。
合章性标准是党规系统合宪性审查区别于国法系统合宪性审查的一个主要方面。《党章》在是党规系统

中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效力,其他一切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都不得与《党章》相抵触。《党章》作为党规系统

的审查标准,旨在维护《党章》的最高权威地位,奠定党内法规体系的基础秩序,确保党内法规体现党的指导

思想,反映党的基本理论和路线②。前文已述及,《党章》是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的集中体现,虽然大部

分内容已经通过法定程序规定在《宪法》中,但《党章》和《宪法》分属不同的规范体系,《宪法》规定的是国家根

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等最重要的内容,党纪严于国法,《党章》还规定了党的理想信念和党的纪律等内容,《党
章》中有些内容并没有规定在《宪法》中,符合《宪法》的不一定是符合《党章》的,因此在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进行合宪性审查后,还需要进行合章性审查。
党规系统合宪性审查要坚持政治标准,目的是确保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不违背《党章》、党的基本理论

和路线、方针政策。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性质上属于政治文件,政治性标准应成为党规系统合宪性审查最

核心的标准。“党内法规坚持‘政治性审查’,体现出党内法规的政治属性,其价值追求是要为国家的政权服

务,要为政治体制服务”③,有利于保障党的统一意志,保证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政治立场坚定、政治方向

正确、政治站位准确。
四 我国合宪性审查的处理及衔接联动机制

合宪性审查的处理是合宪性审查主体对审查对象进行审查研究之后采取的措施。国法系统合宪性审查

与党规系统合宪性审查的处理有所不同,二者之间应通过建立衔接联动机制来保持相互之间的协调和统一,
以维护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所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统一性。

(一)我国合宪性审查的处理

1.国法系统合宪性审查的处理

根据《立法法》、《监督法》和《备案审查办法》的规定,当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规、司法解释进行审查后

的处理包括修改、废止、撤销和函告提醒几种方式④。当前的备案审查能够为未来合宪性审查积累经验。合

宪性审查是要判断法律法规是否符合《宪法》,其处理也可以采取备案审查中的处理方式,但又有所不同。域

外国家合宪性审查机关在合宪性审查过程中,如果认为法律法规符合宪法,就作出不违宪宣告处理;如果认

为不符合宪法,则从维护法安定性和公正性原则考量,采取多种多样的处理方式,包括违宪溯及失效、违宪立

即失效、违宪向后失效、单纯违宪宣告、暂缓无效宣告和警告性宣告等多种处理模式⑤。
对于违宪法规的效力应如何处理的问题,凯尔森认为,如果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的方式或法律的内容不符

合宪法的规定,就是“违宪”的法律,宪法监督机关可以取消这些“违宪”的法律。如果宪法监督机关“宣布”法
律规范违宪无效,即具有追溯力地废除该规范,以至以前由该规范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可以被取消⑥。早期德

国学界受凯尔森理论影响,通说认为违宪法令应自始无效,美国早期也采取自始无效说,联邦最高法院在

Nortonv.ShelbyCounty案中指出:“违宪的法律不是法律,不得因此创设权利或课以义务,即在法律上假定

其自始不存在。”⑦因自始无效存在着严重弊端,尤其是破坏了法的安定性,德国和美国后来在法律规定或司

法实践中实行新的做法。现行《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第七十九条规定,除了确定的刑事判决所依据的法规

经宣告违宪后被告有权提起再审外,其他依据被宣告违宪的法规所作出的确定判决不受影响。美国则采取

较有弹性的“个案决定”,即在某类案件中有溯及力,在其他案件中除本案之外,均没有溯及力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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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李玮《论党内法规的合宪性审查》,《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57-60页。
肖金明《合章性审查与合宪性审查协同共治的中国图景》,《社会科学研究》2021年第3期,第17页。
李大勇、宋润润《党内法规备案审查的多元化标准》,《理论视野》2017年第1期,第63页。
《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第四十至第四十五条。
陈清秀《违宪法规之解释效力问题———兼论违宪法规限期失效,于过渡期间之效力问题》,《法令月刊》2010年第12期,第75-99页;翟国强

《违宪判决的形态》,《法学研究》2009年第3期,第77-93页。
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第177、180页。

118U.S.425,442(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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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多数国家通常对违宪法规采取向后失效的做法,即下位法在被宪法审查机关宣告违宪之前是有效

的,只有当其被宣告与宪法相抵触之后才会导致无效。域外国家对违宪法规的处理模式,对我国未来合宪性

审查的处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2.党规系统合宪性审查的处理

根据《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第十四条至第十九条规定,审查机关根据不同情形,对党内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作出相应的处理①。从目前党内法规的审查处理与国家法规的审查处理来看,二者有以

下几点不同之处:一是在处理主要方式上,后者有修改、废止和撤销几种,前者没有废止这种处理方式;二是

在处理程序上,后者有沟通协商先行的纠正处理程序,前者没有这种程序;三是在处理依据上,后者以《宪法》
为主要依据,前者以《党章》为主要依据;四是处理适用范围上,后者适用于国家主权范围之内的所有组织和

个人,前者除个别规定有效力外溢的情况之外,主要适用于党组织和党员。
有学者提出,党内法规的合宪性审查不是专门的合宪性审查,而是党内法规制定和备案工作中的一道程

序②。我们认为,把党内法规的合宪性审查作为一种程序应限于党内法规制定过程中的事前审查,对正式颁

布之后的党内法规进行合宪性审查不能视为程序性审查,而应对其进行正式的合宪性审查,如果不符合《宪
法》,应对其作出修改、废止或撤销等处理。

党内法规合宪性审查中必然涉及宪法解释的问题,然而《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有

权解释宪法,党内法规合宪性审查机构没有解释宪法的职权。对此,有学者认为,党内法规合宪性审查机构

对审查中涉及的宪法规范、原则和精神的理解与解释,仅是一种无权解释或学理解释,其后果只在党内发生

效力,而不具有外溢的普遍约束力③。我们认为,首先,党内法规合宪性审查结果的适用范围是党组织和党

员,但如前所述,有些党内法规会发生效力外溢,适用于非党组织和非党员,所以认为党内法规合宪性审查中

对宪法解释的后果只在党内发生效力的观点失之偏颇。其次,党内法规合宪性审查制度是一种具有刚性和

约束力的制度,其审查结果对制定机关和适用对象具有约束力,故党内法规合宪性审查中涉及的宪法解释不

是无权解释或学理解释,而应当是有权解释或正式解释。当然,这不是说赋予党内法规审查机构宪法解释

权,对于党内法规合宪性审查机构没有法定宪法解释权的问题,可以通过与具有宪法解释职权的全国人大常

委会建立衔接联动机制的办法予以解决。
(二)两套合宪性审查制度的衔接联动机制

我国合宪性审查机制由国法系统和党规系统两套合宪性审查制度构成,从前文论述可知,二者在审查主

体、审查标准、处理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两套合宪性审查制度具有建立衔接联动机制的必要性,主要原因在

于二者的审查对象的内容相互渗透,国法系统体现了党的理论、主张、路线和方针政策,党内法规中又涉及对

国家事务的领导,既作为党组织自身活动的依据,同时也作为党领导国家的依据④。在这两种审查制度之间

建立衔接联动机制,其目的是为维护我国作为单一制国家中的法治统一,避免两套合宪性审查制度发生矛盾

或不协调的情况,保证两类合宪性审查主体能够正常开展审查工作,确保两套合宪性审查制度顺畅运行。
当前,国法系统备案审查工作机构与党规系统备案审查工作机构根据有关规定⑤,建立了衔接联动机

制。实践中,备案审查的衔接联动机制主要是对无管辖权的审查建议移送有管辖权的备案审查机构处理;通
过电话、会议、往来公函等方式建立联系,共商研究意见,共享工作信息;共同组织或开展培训、会议、调研等

活动⑥。可见,这是一种松散和非正式的临时性衔接联动机制,缺乏稳定性和明确的工作制度,带有随意性,
容易使衔接联动机制缺乏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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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包括予以通过、提出建议、通报、书面提醒、不予通过、要求纠正、撤销等几种处理方式。
李忠《党内法规制度合宪性审查初探》,《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118页。
范进学《论中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特色与风格》,《政法论丛》2018年第3期,第17页。
田飞龙《法治国家进程中的政党法制》,《法学论坛》2015年第3期,第97页。
《备案审查办法》第七条规定,常委会工作机构通过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加强与中央办公厅、司法部、中央军委办公厅等有关方面的联系

和协作;《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各级党委应当与同级人大常委会、政府有关方面建立健全备案审查衔接

联动机制。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室《<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导读》,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33-34页。



党规系统合宪性审查与国法系统合宪性审查之间的衔接联动机制应当是稳定的,并有相应制度对衔接

联动机制的工作予以明确规范。衔接联动机制涉及的内容应当主要包括:(1)衔接联动的常设性工作机构,
该机构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具体工作可由中央办公厅法规局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负责;(2)衔接联动机制的工作制度,对召开衔接联动工作会议的程序等内容作出具体规定;(3)衔接联动

机制的启动情形,遇有规定的情形出现时立即启动衔接联动机制,召开衔接联动会议。
为确保衔接联动机制运行的实效性,必须重视该机制的启动情形,并对此予以明确规定。我们认为,发

生如下情形应当启动衔接联动机制:(1)在党规系统合宪性审查中遇到需要解释宪法的情形时,由于党委无

权解释宪法,党规系统合宪性审查机构应与国法系统合宪性审查机构协调沟通,此时应启动衔接联动机制,
听取国法系统合宪性审查机构的意见;(2)在党规系统合宪性审查的对象具有效力外溢的情形时,由于其适

用范围涉及非党组织和非党员,此时应与国法系统合宪性审查机构衔接沟通,启动衔接联动机制;(3)在国法

系统合宪性审查机构进行合宪性审查时,若涉及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或者国家重大改革方向的问题,应启动衔

接联动机制,与党规系统合宪性审查机构进行协调沟通,听取党规系统合宪性审查机构的意见。
五 结语:构建我国合宪性审查机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构建符合中国国情并行之有效的合宪性审查机制,是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迫切要求,具有重大的理论

意义和实践价值,概而言之,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宪法为上、党章为本”的有力保障。党内法规体系和国家法律体系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党内法规体系中的《党章》和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宪法》分别是本规范体系中的根本法,
能否维护好这两个根本法的权威性,是直接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成败的重大问题。2013年

《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年-2017年)》明确提出,党内法规制定应遵循“宪法为上、党章

为本”的基本要求,社会主义法治既要遵循《宪法》确认的精神和要求,又要符合《党章》规定的原则和任务,这
对实践中的具体操作增加了难度。本文提出的我国合宪性审查机制的基本框架,为实践中处理好以《党章》
和《宪法》为根本法的两套规范体系的协调和统一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和思路,能够为满足“宪法为

上、党章为本”的基本要求提供有力保障。
其二,是党规与国法衔接协调的重要纽带。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必须协调统一。2018年《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第二个五年规划(2018-2022年)》指出,“要坚持党内法规

同国家法律衔接和协调”。党内法规体系与国家法律体系的衔接协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统一性

的基本要求和必然结果,如果二者相互掣肘、彼此矛盾,不仅有损法治的规范基础,也必将给我国社会主义法

治体系发展造成巨大破坏。党规与国法衔接协调需要相应的制度予以保证,我国合宪性审查机制中的衔接

联动机制能够为党规与国法的衔接协调提供稳定和明确的规范依据,因而成为党规与国法衔接协调的重要

纽带。
其三,是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不竭动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其中治理体系是对制度提出的要求,治理能力是对制度的执行提出的要求。我国合宪性审查机

制是关于宪法监督的制度以及如何执行和实施该制度的一套系统性机制,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体提供了动力

源泉。构建我国合宪性审查机制,把以《宪法》为首的国法体系和以《党章》为首的党规体系协调统一起来,能
够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夯实基础,有助于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提
高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我国合宪性审查机制由此成为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不竭动力。

[责任编辑:苏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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